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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議的  
《食物安全條例草案》

2009年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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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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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年公眾衞生及市政(修訂)條例



 
發生三聚氰胺事故後，當局於二零零八年

 十一月提交公眾衞生及市政（修訂）條例
 草案



 
2009年公眾衞生及市政（修訂）條例賦權

 予食環署署長，令他可作出命令，禁止輸
 入／供應問題食物，和命令收回有關食物



 
2009年公眾衞生及市政（修訂）條例於二

 零零九年五月八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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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安全條例草案》



 
食物進口商和分銷商強制登記計劃



 
保存記錄規定



 
加強對特定食物類別(禽蛋及水產品)的進

 口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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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諮詢



6

公眾諮詢



 
2007年12月開始(持續進行)



 
向各持份者發出諮詢文件



 
諮詢文件上載食物及衞生局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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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界諮詢


 

食環署、漁護署及其他局／部門轄下的諮詢委員會


 

方便營商諮詢委員會


 

零售業工作小組


 

食物及環境衞生諮詢委員會


 

食物安全專家委員會


 

漁農業諮詢委員會


 

中小型企業委員會


 

街市管理諮詢委員會



 

與各主要商會舉行會議(水果、蔬菜、加工食品、食米／
 麵粉／麵包餅食、活海魚、淡水魚、冰鮮魚)



 

舉行業界諮詢論壇


 

各商會舉辦研討會(香港工業總會、香港食品衞生管理人
 員協會、香港品質保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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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業界舉行會議



 

海魚養殖戶


 

塘魚養殖戶


 

零食進口商


 

果菜進口商


 

魚翅進口商


 

海味進口商


 

凍肉進口商


 

海產進口商


 

刺身進口商


 

魚/菜批發市場



 

超市


 

街市


 

酒店


 

茶餐廳


 

會所


 

小販


 

咖啡店


 

食品展覧業


 

食物銀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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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會議



 
18 個區議會(或其轄下委員會)



 
公眾論壇



 
與個別領事代表舉行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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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商環境影響評估



 
我們已委聘顧問就《食物安全條例草

 案》進行營商環境影響評估



 
集中研究對中小企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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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意見



 
普遍支持



 
業界亦普遍支持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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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



 
業界因遵從有關規定而令成本上升



 
已領有牌照或已登記的食物商應獲豁免

 登記



 
保存交易記錄的期限



 
為小型食物商提供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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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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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的定義



 
包括 

 
不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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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登記計劃



 
食物進口商及分銷商須向食環署署長

 登記



 
登記費：

 
約每3年200元



 
每3年可續期登記



 
立法前自願登記計劃繼續進行

 
(自

 2006年12月開始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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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



 
進口商

 
— 在任何業務過程中把任何

 食物帶進或安排把任何食物帶進香港
 的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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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



 
分銷商

 
— 指任何人出售食物予另一

 人，而該人取得該食物是為了在其經營
 的業務中再次供應該等食物予第三者



 
只有主要業務是分銷商的人才須向食環

 署署長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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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



 
零售商

 
— 在任何業務過程中出售食物

 予最後消費者的任何人(包括餐飲業)


 
零售商不用向食環署署長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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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重登記？



 
為方便業界，我們建議豁免那些已領

 取政府其他牌照的食物商向食物安全
 中心再次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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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以下業務者均須領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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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的法例



 
《食物業規例》(第132X章)



 
《冰凍甜點規例》(第132AC章)



 
《奶業規例》(第132AQ章)



 
《海魚養殖條例》(第353章)



 
《商船(本地船隻)(證明書及牌照事宜)規例》

 (第548D章)


 
《儲備商品(進出口及儲備存貨管制)規例》(第

 296A章)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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豁免登記



 
建議豁免這些食物商進行登記，但他

 們必須
 

—


 

已根據有關條例領有有效牌照／有效註
 冊



 

食物安全中心可從有關的主管當局獲取
 他們的資料



23

其他獲豁免者



 
食物運輸商



 
食物貯存庫營運商



 
食物零售商



 
只從事轉口業務(中轉貨物除外)的食物進口

 商



 
任何進口作自用食物的人士



 
任何獲食環署署長豁免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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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資料



 
申請人的資料



 
聯絡資料



 
所從事的活動(進口、分銷或兩者兼營)



 
食物類別

 
-兩級制



主要食品類別 食品分類 例子

穀物及穀物製品(烘焙

 
食品及零食除外)

穀物、米、小麥 大麥、蕎麥、燕麥、高粱、西米、薏米、白米、糙米、糯

 
米、小麥、麥胚芽

粉麵 瀨粉、油麵、拉麵、餃子皮、魚麵、伊麵、全蛋麵、即食

 
河粉、即食麵、米線、上海麵、蝦子麵、銀針粉、日本蕎

 
麥麵條、意大利粉、菠菜意粉、擔擔麵、通心粉、上海年

 
糕、烏冬、濛粉

麵粉、澱粉、麵粉代用品 大麥粉、粟米麵粉、黑麥粉、糯米粉、自發粉、蛋糕粉、

 
粘米粉、生麵團、木薯粉、粟粉、澄麵粉、馬蹄粉

即食早餐麥片及其他穀物製品 麥條、粟米片、即食早餐麥片、果麥、麥皮、麥維穀類早

 
餐、齋(面筋製)、烤麩、脆麥條、脆捲餅、墨西哥粟米

 
片、米通

水產及水產類製品，

 
包括魚、軟體類動

 
物、甲殼類動物、其

 
他水生食用動物及兩

 
棲類動物(零食、刺身

 
及即食生蠔除外)

海魚類(未經處理) 大眼雞、沙鯭、牛鰍、牙帶、泥鯭、三文魚、沙甸魚、珊

 
瑚魚、青衣

淡水魚類(未經處理) 鯰魚、鯉魚、桂花魚、鯇魚、生魚、鯪魚

甲殼類動物、軟體類動物(未經

 
處理)

蝦、蟹、龍蝦、鮑魚、螺、貴杞蚌、象拔蚌、蟶子、扇

 
貝、青口、蠔、墨魚、八爪魚、魷魚

其他水生食用動物及兩棲類動

 
物(未經處理)

海星、海膽、水魚、中國鱟、田雞

海味類 魚翅、花膠、柴魚、魚唇(乾)、海蜇、海星(乾)、蝦子、

 
蝦米、蠔豉、瑶柱、鹹魚、魷魚、鮑魚、海參

其他魚類及魚類製品(經處理) 魚子醬、魚鬆、魚皮、魚餃、魚蛋、魚片、魚滑、絞鯪魚

 
肉、魚扎、魚扣、蝦丸、蟹子、蟹丸、蟹柳、龍蝦丸、八

 
爪魚丸、墨魚丸、魷魚丸

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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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記錄



 
食物進口商和分銷商須保存“購入”和“銷

 出”的記錄



 
食物零售商只須保存“購入”的記錄



 
格式並無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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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記錄的期限



 
貯存期

 
≤3 個月：大部分新鮮食

 物(例如鮮肉／冰鮮肉類、蔬
 菜、鮮魚／冰鮮魚類等) = 保存

 3個月



 
貯存期

 
>3 個月：凍肉、乾製食

 物、罐頭食物= 保存24個月



 
食環署會就保存紀錄的期限發出

 實務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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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口管制



 
賦權食物及衞生局局長訂立規例



 
建議加入有關進口管制的兩條規例


 

野味、肉類、家禽及禽蛋



 

水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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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味、肉類、家禽及禽蛋進口



 
每一批次必須附有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

 認可的主管當局所簽發的官方證明書



 
進口每一批違禁的肉類或野味之前，均

 須取得食物環境衞生署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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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產品進口



 
每一批次必須附有食物環境衞生署署

 長認可的主管當局所簽發的官方證明
 書(捕撈海魚除外)



 
由進口商本人提交聲明(捕撈海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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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來路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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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時間表



 
預計在2009-2010立法年度向立法會提交

 條例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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